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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部  費用調整  
 
《 2014年礦場 (安全 )(修訂 )規例》  (第 123號法律公告 ) 

 
《 2014年危險品 (一般 )(修訂 )(第 2號 )規例》  (第 124號法律公告 ) 

 
《 2014年危險品 (政府爆炸品倉庫 ) 

(修訂 )規例》  (第 125號法律公告 ) 
 
《 2014年水務設施 (修訂 )規例》  (第 126號法律公告 ) 

 
第 123、第 124及第 125號法律公告  
 
  該 3項規例 (即第 123、第 124及第 125號法律公告 )分別修
訂《礦場 (安全 )規例》 (第285B章 )附表3、《危險品 (一般 )規例》
(第 295B章 )第 183(1)條的列表及《危險品 (政府爆炸品倉庫 )規例》
(第 295D章 )的 附 表 ， 以 調 整 關 於 下 列 事 項 的 若 干 費 用 及
收費    

 
(a) 礦場燃爆證書的發出及續期和在礦場燃爆證書上予以

註明，以及更換殘破或損毀的礦場燃爆證書和補發遺失

的礦場燃爆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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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批給或續發關乎製造、貯存、移動及燃爆某些第 1類危
險品的牌照或許可證、發出該等牌照或許可證的複本，

以及更改、增訂或批註該等牌照或許可證；及  
 
(c) 寄存爆炸品及爆炸品附件在政府爆炸品倉庫，以及由政

府將爆炸品及爆炸品附件從該倉庫送往任何其他地方。 
 
2.  議員可參閱發展局於 2014年 10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
料摘要 (並無參考檔號 )，以了解調整費用及收費的詳情，以及現
行與調整後的費用及收費的比較。  
 
3.  據政府當局所述，政府當局最近曾就提供相關服務的成

本進行檢討，結果顯示，現時的成本收回比率為 22.8%至 94.4%
不等。該 3項規例所作出的有關費用及收費調整 (增幅為 5.9%至
20.5%不等 )，作用在於逐步收回全部成本及避免收費急劇增加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4及第 5段 )。除兩項費用及收費 (即立法
會參考資料摘要附件 1所載第 3及第 5項：根據第22(5)(c)條更換殘
破或損毀的礦場燃爆證書及根據第 22(10)條補發遺失的礦場燃
爆證書 )上一次調整是在 1994年 3月之外，有關費用及收費上一次
調整是在 1997年11月。  
 
4.  據發展事務委員會秘書所述，政府當局曾於該事務委員

會在 2014年 7月 7日舉行的會議上，向該事務委員會簡介根據
該3項規例調整須就若干服務繳付的費用的建議。調整費用的建
議不會直接影響民生，委員對有關建議並無異議。部分委員認

為，為收回全部成本，政府當局應定期檢討有關費用及收費，

並應每隔一段較短的時間檢討該等費用及收費，例如每隔 3年或
5年檢討一次，而不是如該 3項規則所涵蓋的大部分收費般，相
隔 17年才進行檢討。  
 
5.  該 3項規例自 2015年 1月 1日起實施。  
 
第 126號法律公告  
 
6.  第 126號法律公告調高與下列服務有關並在《水務設施
規例》 (第102A章 )附表 1指明的 25項費用及收費    

 
(a) 安設總水管接駁裝配，和將部分消防供水系統或內部供

水系統安裝在政府持有的土地上 (直徑 40毫米及以下的
喉管 )(包括修復地面 )；  

 
(b) 重新接駁消防供水系統或內部供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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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提供和安裝水錶；  
 
(d) 提供水錶；  
 
(e) 重新加上消防供水系統或水錶的封口；  
 
(f) 測試水錶或私人檢測錶 (包括移走和重新安裝 )；  
 
(g) 簽發水喉匠牌照、為水喉匠牌照續期和舉行水喉匠牌照

考試；  
 
(h) 簽發釣魚牌照；  
 
(i) 檢驗用水樣本；  
 
(j) 到場收集一份或多於一份樣本；及  
 
(k) 檢驗報告額外副本。  

 
7.  議員可參閱發展局於 2014年 10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
料摘要 (並無參考檔號 )，以了解調整費用及收費的詳情，以及現
行與調整後的費用及收費的比較。  
 
8.  據政府當局所述，政府當局最近曾就提供相關服務的成

本進行檢討，結果顯示，現時的成本收回比率為 19.1%至 95.3%
不等。第 126號法律公告所作出的有關費用及收費調整 (增幅為
4.6%至 20.8%不等 )，作用在於逐步收回全部成本及避免收費急
劇增加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4及第5段 )。除與上文第6(k)段相
關的收費上一次調整是在 2011年 1月之外，有關費用及收費上一
次調整是在 2013年12月。  
 
9.  據發展事務委員會秘書所述，政府當局曾於該事務委員

會在 2014年 7月 7日舉行的會議上，向該事務委員會簡介調整水
務署轄下若干與民生無關的費用及收費的建議。儘管委員對調

整費用的建議並無異議，但他們曾詢問當局根據甚麼準則決定

某項費用是否 "與民生無關 "。  
 
10.  第 126號法律公告自 2015年 1月 1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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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部  實施《巴塞爾協定三》第二階段的規定  
 
《 2014年〈 2012年銀行業 (修訂 )條例〉  

(生效日期 )公告》  (第 127號法律公告 ) 
 
《 2014年銀行業 (資本 )(修訂 )規則》  (第 128號法律公告 ) 

 
《銀行業 (流動性 )規則》  (第 129號法律公告 ) 

 
背景  
 
11.  《 2012年銀行業 (修訂 )條例》(2012年第3號 )於 2012年獲
制定為法例。《 2012年銀行業 (修訂 )條例》對《銀行業條例》
(第 155章 )作出修訂，為在香港實施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 (下稱
"巴塞爾委員會 ")所頒布的經修訂監管資本、流動性及披露的標
準 (下稱 "《巴塞爾協定三》 ")訂立框架。《巴塞爾協定三》旨在
進一步加強銀行及銀行體系抵禦風險的能力，並針對近期在全

球金融危機中發現的問題，提出改善措施。《巴塞爾協定三》

應由 2013年 1月開始實施，各項標準會在隨後 6年內分階段推
行，最遲在 2019年 1月 1日全面實施。根據《 2012年銀行業 (修訂 )
條例》第1(2)條，該修訂條例將自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以憲報
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  
 
12.  為實施《巴塞爾協定三》第一階段的資本標準及相關披

露要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訂立《2012年〈2012年銀行業 (修
訂 )條例〉 (生效日期 )公告》 1，指定 2013年 1月 1日為《 2012年銀
行業 (修訂 )條例》中關乎金融管理專員有權訂立規則以訂明適用
於認可機構的該等資本及披露要求的條文開始實施的日期。金

融管理專員藉訂立《 2012年銀行業 (資本 )(修訂 )規則》 2(已於
2013年 1月 1日開始實施 )及《 2013年銀行業 (披露 )(修訂 )規則》
3(已於 2013年 6月 30日開始實施 )，分別訂明該等資本及披露要
求。  
 
13.  據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和香港金融管理局 (下稱 "金管局 ")
於 2014年 10月 22日共同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檔號︰
B&M/2/1/63C)第1、第 5及第 6段所述，在香港實施《巴塞爾協定

                                                 
1 2012年第 158號法律公告。  
2 2012年第 156號法律公告。謹請注意，《 2013年銀行業 (資本 )(修訂 )規則》(2013年
第 51號法律公告 )(已於 2013年 6月 30日開始實施 )載有進一步修訂，以實施巴塞爾
委員會於 2012年 12月就對手方信用風險框架發出的技術指引及若干雜項修訂。  

3 2013年第 52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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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階段的要求涉及對認可機構施加《巴塞爾協定三》的

緩衝資本要求及流動性覆蓋比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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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7號法律公告  
 
14.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藉根據《 2012年銀行業 (修訂 )
條例》第 1(2)條訂立的第 127號法律公告，指定 2015年 1月 1日為
《 2012年銀行業 (修訂 )條例》尚未實施的條文開始實施的日期 (即
第 3(4)條、第 3(5)條 (關乎加入新的流動性規定規則的定義 )、
第 5(2)條、第 8條 (關乎加入新的第XVIB部及關乎新的第XVIC部
中的新的第 97H(1)條 )、第 12條 (關乎新的第 97H(5)、第 97J(3)及
第 97K(7)條 )、第 13條、第 14條、第 15(1)條、第 15(2)條 (關乎
第 155章第 104(2)條 )、第 15(3)條 (關乎流動資產比率及第 155章
第105(1)條 )、第 16條、第 17條及第18(3)條 )。該等條文包括關乎
下列事宜的條文︰賦權金融管理專員訂立規則以訂明認可機構

的流動性規定；廢除第 155章第XVIII部及附表 4 (當中載列現行
的流動資產比率規定 )；對在香港成立為法團的認可機構施加責
任，規定該等機構不得設定某些押記，並須將某些民事或刑事

法律程序通知金融管理專員，以及對第155章作出其他相關及相
應修訂。  
 
第 128號法律公告  
 
15.  第 128號法律公告由金融管理專員在諮詢財政司司長、
銀行業務諮詢委員會、接受存款公司諮詢委員會、香港銀行公

會及香港有限制牌照銀行及接受存款公司公會 (下統稱 "法定諮
詢人士 ")後根據第 155章第 97C條訂立。  
 
16.  第 128 號 法 律 公 告 修 訂 《 銀 行 業 ( 資 本 ) 規 則 》
(第 155L章 )，對在香港成立為法團的認可機構施加限制 (即當其
淨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等於或低於其緩衝水平時分派付款所

受的限制 )。緩衝水平的計算方法為防護緩衝資本比率 (下稱
"CB比率 ") 4加上逆周期緩衝資本比率 (下稱 "CCyB比率 ") 5；若有

關的認可機構屬具本地系統重要性認可機構或具全球系統重要

性認可機構，則須另再加上較高吸收虧損能力比率 (下稱 "HLA比
率 ") 6。有關要求的作用是透過限制分派付款，規定認可機構須

在最低監管資本之上保留一筆資本，作為緩衝資本。  
 

                                                 
4 2016年的 CB比率為 0.625%，將按每年相等的遞增幅度增至 2019年的 2.5%。  
5 CCyB比率藉使用第 155L章新訂第 3O條所載的公式 1A計算。其目的是保障銀行
業免於受牽涉累積系統性風險的整體信貸過度增長時期的影響。  

6 適用於具本地系統重要性認可機構或具全球系統重要性認可機構的HLA比率必
須 (a)就 2016年而言，不得少於 0.25%及不得多於 0.875%； (b)就 2017年而言，不
得少於 0.5%及不得多於 1.75%； (c)就 2018年而言，不得少於 0.75%及不得多於
2.625%；以及 (d)在 2019年 1月 1日或之後的任何時間，不得少於 1%及不得多於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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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為反映巴塞爾委員會在 2014年 3月作出的宣布，第128號
法律公告亦在第 155L章附表 1第 10部的有關國際組織列表中加
入兩個組織 (即歐洲金融穩定融通及歐洲穩定機制 )，容許認可機
構在作出相關計算時，給予該等組織 0%的風險權重。  
 
18.  第 128號法律公告亦對第 155L章的其他條文作出雜項修
訂。據第 128號法律公告的註釋第 6段所述，該等修訂旨在改善
第 155L章的某些條文在運作上的清晰度，並因應作為巴塞爾委
員會監管一致性評估計劃 (由巴塞爾委員會設立的一個持續進行
的程序，該程序評估其成員司法管轄區遵從其資本標準的程度 )
的一部分，由金融管理專員以巴塞爾委員會的資本標準的文本

為對照，最近就第 155L章進行的自我評估，使該等條文與巴塞
爾委員會的資本標準更為一致。  
 
19.  第 128號法律公告自 2015年 1月 1日起實施。  
 
第 129號法律公告  
 
20.  第 129號法律公告由金融管理專員在諮詢法定諮詢人士
後根據第 155章第 97H條訂立，訂明對認可機構施加的流動性規
定，以取代第 155章所訂的現行流動資產比率規定。  
 
21.  第 129號法律公告就兩類認可機構 (即第 1類機構及
第 2類機構 )訂定條文，該兩類機構各自設有一套流動性規定。
第 1類機構指金融管理專員基於第 129號法律公告附表 1第 1或
第2部指明的一項或多於一項理由而指定為該類機構的機構。該
等理由包括該認可機構活躍於國際或是對香港的銀行業體系的

整體穩定與有效運作是舉足輕重的，或與該認可機構有關聯的

流動性風險是事關重要的。並非第 1類機構的認可機構即為
第2類機構。  
 
22.  根據第 129號法律公告，第 1類機構須在 2019年 1月 1日及
之後，時刻維持不少於 100%的流動性覆蓋比率。流動性覆蓋比
率起初定為 2015年的不少於 60%，然後逐年調高 10%，直至達到
100%的要求。流動性覆蓋比率指按照第 129號法律公告第 4及
第7部計算的、該機構的優質流動資產的款額與該機構的淨現金
流出總額的款額的比率。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6段所述，訂
定上述規定旨在實施《巴塞爾協定三》流動性覆蓋比率要求。

該要求旨在透過確保認可機構有充足的優質流動資產，能夠在

極端受壓情況下履行至少 30個公曆日的責任，以提升認可機構
面對短期流動性風險的承受衝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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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另一方面，根據第 129號法律公告，第 2類機構須在每個
公曆月維持平均不少於 25%的流動性維持比率。流動性維持比率
指按照第 129號法律公告第 4及第 8部計算的、該機構的流動資產
的款額與該機構的限定債務 (經作出扣除後 )的款額的比率。據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7段所述，上述規定是第 155章所訂現行
流動資產比率規定的修訂版，將適用於一般業務運作相對來說

並非最繁複或對銀行業系統的整體穩定並非特別舉足輕重的認

可機構。  
 
24.  第 129號法律公告亦對認可機構施加報告規定，並載列
金融管理專員在獲通知某流動性相關事件時可採取的行動。  
 
25.  第 129號法律公告自 2015年 1月 1日起實施。  
 
其他要點  
 
26.  議員可參閱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以了解進一步的

資料。  
 
27.  金管局已就上述建議的實施及技術事項與銀行界保持

密切聯繫，包括諮詢業界，以及與認可機構或業界組織進行商

討、舉行會議及信件交流，作為訂立第 127至第 129號法律公告
的諮詢程序的一部分。此外，金融管理專員已於 2014年8月發出
立法條文的擬稿，以諮詢法定諮詢人士。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

要第 19段所述，諮詢結果顯示修訂第 155L章的條文及訂立
第129號法律公告的方向獲得各方支持。立法條文的最後定稿已
適當地回應各方就技術或法例草擬事項提出的意見，並已釐清

若干條文的立法原意。  
 
28.  據財經事務委員會秘書所述，當局曾於 2014年 7月 7日的
會議上，向該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在香港實施《巴塞爾協定三》

要求的立法建議。部分委員關注到，遵從《巴塞爾協定三》標

準會否令認可機構 (特別是中、小型機構 )招致額外成本。他們強
調，在實施有關規定方面，香港的步伐應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相

同，以免對本港銀行業界帶來營運開支方面的壓力，以及影響

其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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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I部  歷史建築物的宣布  
 
《 2014年古物及古蹟  

(歷史建築物的宣布 )公告》  (第 130號法律公告 ) 
 
29.  第 130號法律公告由發展局局長 (下稱 "局長 ")作為主管
當局而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 (第 53章 )第 3(1)條，於諮詢古物
諮詢委員會 (下稱 "古諮會 ")並獲行政長官批准後作出。  
 
30.  該公告宣布下列地方為歷史建築物    
 

(a) 香港大坑蓮花街蓮花宮；  
 
(b) 香港鴨脷洲洪聖街洪聖古廟連同位於該廟前方的一對

木柱；及  
 
(c) 九龍九龍城聯合道和東頭村道交界的侯王古廟及其鄰

接土地，連同位於該廟後方的刻石 (統稱為 "該 3座
古廟 ")。  

 
31.  此項宣布的法律效力是，該 3座古廟即成為第 53章所指
的 "古蹟 "，可根據第 6(1)條受到保障，即任何人均不得在該古蹟
之上或之內挖掘，進行建築或其他工程，種植或砍伐樹木，或

堆積泥土或垃圾；或拆卸、移走、阻塞、污損或干擾該古蹟，

但如按照局長批給的許可證的規定進行，則不在此限。按照

第53章第19(2)條，任何人違反第 6(1)條的規定，即屬犯罪，一經
定罪，可處罰款 10萬元及監禁 1年。  
 
32.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轄下古物古蹟辦事處 (下稱 "古蹟
辦 ") 7曾研究和評估該 3座古廟的文物意義。古蹟辦向主管當局建
議該 3座古廟具重要的文物價值，並符合根據第 53章第 3(1)條宣
布為歷史建築物的門檻。議員可參閱發展局於 2014年 10月 20日
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並無參考檔號 )第 4至第 17段，以了
解該 3座古廟的文物價值。  
 
33.  此外，據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所述，在參考獨立評審小

組的建議後，古諮會已根據現行的行政評級機制把該 3座古廟評
為一級歷史建築 (即具特別重要價值的歷史建築物 )。當局已根據
第53章第 3(1)條就擬議宣布諮詢古諮會，並獲得古諮會的支持。
該 3座古廟均位於由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所擁有的私人地段

                                                 
7 古蹟辦是古物事務監督的行政機構，其職能包括處理有關研究、審查和保存任
何具歷史、考古或古生物學意義的地方、建築物、地點或構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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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並由華人廟宇委員會管理。第53章第 4條訂明，主管當局須
向該 3座古廟的擁有人及合法佔用人送達宣布古蹟意向書面通
知，有關程序已於 2014年 6月 13日完成。在通知送達後的 1個月
內，古蹟辦並沒有收到任何反對。該 3座古廟的擁有人亦已明確
表示同意擬議的古蹟宣布。  
 
34.  據發展事務委員會秘書所述，政府當局曾於該事務委員

會在 2014年 6月 24日舉行的會議上，向委員簡介其文物保育工作
的最新進展，包括擬將該 3座古廟宣布為古蹟的建議。委員普遍
歡迎為具重要文物價值的建築物提供法定保護，對擬議的古蹟

宣布並無異議。  
 
35.  第 130號法律公告並無訂明生效日期。憑藉《釋義及通
則條例》(第 1章 )第 20(2)條，第 130號法律公告已於刊登憲報當日
(即 2014年 10月 24日 )開始生效。  
 
 
總結意見  
 
36.  法律事務部仍在審研第 128及第 129號法律公告在法律
及草擬方面的事宜，如有需要，會提交進一步報告。  
 
37.  本部並無發現第 123 至第 127 號法律公告及第 130 號
法律公告在法律或草擬方面有任何問題。  
 
 
 
立法會秘書處  
助理法律顧問  
盧詠儀 (第 123至第 126號法律公告及第 130號法律公告 ) 
簡允儀 (第 127至第 129號法律公告 ) 
2014年 10月 29日  


